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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为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在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的
基本国策之同时，中国政府尤为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与发展。
随着立法日益健全，司法不断完善，法学欣欣向荣，国家和社会已经步入现代法治的轨道，从而有力
地维护和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发展与进步。
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一系统的发展完善离不开现代法学理论的引导和推动。
因此，进一步重视法学研究，尤其是外向型、国际性法学研究，无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刑法学领
域亦然。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刑科院）是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专门从事刑事法学
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系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新型学术研究机构和研
究生培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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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行的波兰刑法典制定于1997年6月6日，于1998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
截至2007年11月底，又村1997年型法典进行了多达28次的修正，最近的一次修正实施于2007年9月7日。
波兰刑法典分为总则部分、分则部分和军事部三个部分。
总则部分包括十五章；分则部分包括二十二章；军事部分包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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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军，男，1976年1月生，湖南新邵人。
1998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6月、2004年6月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先后获法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副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刑法司法解释研究》（专著）、《菲律宾刑法典》（独译）、《保加利亚刑法典
》（独译）、《匈牙利刑法典》（独译）；参编《新编中国刑法学通论》（副主编）、《英美刑法学
》、《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等刑法著作二十余部；在《法学研究》、
《政法论坛》、《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法学评论》、《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
《法学评论》、《法学家》、《人民司法》、《人民检案》、《政治与法律》等刊物上发表刑法学术
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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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则部分  第一章 刑事责任的原则  第二章 犯罪实施的形态  第三章 刑事责任阻却事由  第四章 刑罚  第
五章 处分措施  第六章 刑罚和处分措施的适用原则  第七章 累犯  第八章 将行为人交会考验时的相关措
施  第九章 数罪与刑罚、处分措施的并科  第十章 预防措施  第十一章 时效  第十二章 前科消灭  第十三
章 国外犯的刑事责任  第十四章 对本法典所用术语的解释  第十五章 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分则部分  第
十六章 危害和平、人类罪与战争罪  第十七章 危害波兰共和国罪  第十八章 危害国防能力罪  第十九章 
侵害生命与健康罪  第二十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十一章 危害交通安全罪  第二十二章 危害环境罪  第
二十三章 妨害自由罪  第二十四章 侵害良心与宗教自由罪  第二十五章 侵害性自主与风化罪  第二十六
章 妨害名誉与监护罪  第二十七章 侵害名誉与人身的不可侵犯性罪  第二十八章 侵害从事有偿工作的
人员的权利罪  第二十九章 妨害国家和地方政府履行职责罪  第三十章 妨害司法活动罪  第三十一章 妨
害选举与全民投标罪  第三十二章 妨害公共秩序罪  第三十三章 妨害信息保护罪  第三十四章 妨害文书
信用罪  第三十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三十六章 妨害商业交易罪  第三十七章 妨害货币与证券流通罪军事
部分  第三十八章 关于军人的一般规定  第三十九章 危害军事服务义务履行罪  第四十章 违反军事纪律
规定罪  第四十一章 违反隶属关系规定罪  第四十二章 违反定携带武器或者军事装备任意行动罪  第四
十三章 违反服役任务履行规定罪  第四十四章 侵犯军事财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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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波兰刑法采取从新兼从轻原则。
波兰刑法典第4条第1款规定：“如果裁判时施行的法律不同于行为时施行的法律的，应当适用新的法
律。
但如果行为时的法律对行为人更有利的，应当适用旧的法律。
”波兰刑法还将新法的溯及力延伸至已经根据旧刑法作出生效裁判的行为：（1）对已经根据旧刑法
作出裁判的行为，如果根据新刑法的规定可能判处的法定最高刑低于已被实际判处的刑罚的，应当将
原判刑罚减轻至新刑法对该行为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之下。
（2）对已经根据旧刑法作出裁判的行为，如果根据新刑法的规定不应当再适用监禁刑的，应当按照1
个月的剥夺自由折抵60日的罚金或者2个月限制自由的标准，将已被判处的未被暂缓执行的监禁刑替代
为罚金或者限制自由。
（3）对已经根据旧刑法作出裁判的行为，如果根据新刑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根据新刑法撤
销原裁判。
7．责任主义原则波兰刑法典第l条第3款明确地宣示了责任主义原则，即只有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
的行为，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被禁止行为之时不能被归责的，不构成犯罪”。
波兰刑法典进而在第9条规定了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的概念，对加重结果至少应当具有过失才能加重
刑罚的原则。
8．刑事责任能力（1）刑事责任年龄。
波兰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三个阶段：不满15周岁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阶段；已满15周岁不满17
周岁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对这一年龄段的人应当对特定种类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7周岁
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阶段。
（2）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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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波兰刑法典》为外国刑事法翻译系列丛书之一，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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